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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有效治理“三无”船
舶，维护水域安全和管理秩序，防范利
用“三无”船舶实施走私、偷渡、非法捕
捞等违法活动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实际，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三无”船舶，
是指具有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
船籍港等情形，在水上航行、停泊、作业
的各类机动、非机动船舶以及其他按照
船舶管理的水上移动或漂浮设施、装
置。

前款所称的船舶证书，是指船舶检
验证书和船舶登记证书以及从事相关
活动的船舶依法应当持有的其他证书
证件。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依托社
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立全省船舶信息
综合管理平台及数据库，并实时更新，
实现资源整合、信息共享。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农业农村、海事、海警、公安、交通运输、
旅游和文化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对本行
政区域内的“三无”船舶进行统计，统一
建立船舶档案，并将船舶信息录入全省
船舶信息综合管理数据库。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三无”船舶综合
治理工作的领导，建立与海事、海警、海
关等单位的协作沟通机制，做好“三无”
船舶综合治理经费、看管场所和人员等
相关保障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将“三无”
船舶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平安建设考核。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支
持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三无”船舶综
合治理工作，并指导村民委员会、居民
委员会做好“三无”船舶综合治理的相

关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

渔政主管部门负责机动渔船底拖网禁
渔区线内侧海域内“三无”船舶涉渔活
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海事管理机构负责对辖区内影响
水上交通安全的“三无”船舶依法实施
监督检查。

海警机构负责对机动渔船底拖网
禁渔区线外侧海域和特定渔业资源渔
场内“三无”船舶涉渔活动的监督检查。

海警机构、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三无”船舶的治安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三无”船舶违
法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和文化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从事水上旅
游项目经营活动“三无”船舶的监督管
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船舶修造行业
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无营业执照经
营船舶修造厂点的查处工作。

海关、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和单位
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三无”船舶的
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农业农村、海事、海警、公
安、交通运输、海关等有关部门和单位
应当按照职责对“三无”船舶进行认定，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认定为“三无”船
舶：

（一）船舶未依法取得船名船号、船
舶证书和船籍港的；

（二）所有船舶证书均已被注销、撤
销、撤回、吊销或者有效期届满未依法

延续的；
（三）船舶所有权登记已注销，且注

销原因为船舶灭失、失踪、沉没、拆解、
销毁或者自行终止生产的；

（四）船舶系未经审批或者未经建
造检验擅自非法建造的；

（五）伪造、变造、套用其他船舶的
船名船号、船舶证书、船籍港的；

（六）船舶主尺度、船体结构、重要
机电设备等与船舶证书记载严重不符
的；

（七）其他依法可以认定为“三无”
船舶的情形。

情况复杂、认定困难，确需联合认
定的，由需要认定的部门和单位提出申
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三无”船舶的联合认定标准和程序按
照国家和本省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
下列行为：

（一）非法制造船舶或者更新改造
“三无”船舶；

（二）维修“三无”船舶，因海上紧急
救援情况除外；

（三）向“三无”船舶供油、供水、供

冰、供电，因海上紧急救援情况除外；
（四）代冻、转载、收购、加工、销售

“三无”船舶捕捞的渔获物和其他物品；
（五）买卖、转让、租借“三无”船舶。
第八条 “三无”船舶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有关执法机关按照下列职责
予以没收，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罚：

（一）“三无”船舶在机动渔船底拖
网禁渔区线内侧海域从事涉渔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政监督管理机
构查处；

（二）“三无”船舶在海上从事走私，
违反治安管理、入境出境管理活动，或
者在机动渔船底拖网禁渔区线外侧海
域和特定渔业资源渔场从事涉渔等活
动的，由海警机构查处；

（三）“三无”船舶在海事管理机构
辖区内违反水上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
规的，由海事管理机构查处；

（四）“三无”船舶在水上从事其他
活动的，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查处。

有关执法机关为制止违法行为、防
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
扩大等，可以对违反本规定的“三无”船

舶采取扣押、强制拖离等措施。
第九条 船舶所有人或者实际使

用人未依法取得制造、更新改造手续，
自行或者委托他人制造、更新改造船舶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政监督管理
机构、海事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
没收制造、更新改造的船舶，并可以处
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船舶修造厂点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指
定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款：

（一）制造、更新改造未取得法律法
规规定相关手续的船舶的；

（二）未按照船舶检验机构审查批
准或者签发的检验证书、设计图纸、技
术文件制造、更新改造船舶的；

（三）更新改造、维修“三无”船舶
的；

（四）有其他非法制造、更新改造船
舶行为的。

船舶修造厂点未取得营业执照从
事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
以处罚。

第十一条 单位或者个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船舶属于“三无”船舶，违法
向其供油、供水、供冰、供电或者代冻、
转载、收购、加工、销售其捕捞的渔获物
和其他物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
政监督管理机构等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渔获物和其他物品，并处十万元以下罚
款。

第十二条 村（居）民家庭自用且
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可以申请备案，
实行过渡期管理。具体办法由省人民

政府制定。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统筹推进现有“三无”船舶综合治理
中的就业促进工作。在研究制定减船
转产政策方案时，因地制宜发展海水
养殖、海水产品加工和休闲渔业等产
业，鼓励、引导、支持相关从业人员就
业创业，将符合享受社会救助条件的
减船转产人员纳入当地社会救助保障
范围。

鼓励企业吸纳相关从业人员，对吸
纳相关从业人员超过一定比例的企业，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出台相关
政策和措施予以支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指导职业
技能培训机构对相关从业人员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援助服务，鼓励
和引导相关从业人员转产转岗、就业创
业。

第十四条 下列船舶、载具适用有
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本省有关规定，不
适用本规定：

（一）城市园林水域水上船舶；
（二）水上摩托艇、橡皮艇、香蕉船、

皮划艇、帆船、帆板、冲浪板、水上飞机、
拖伞等用于水上体育运动和旅游经营
活动的各类载具；

（三）法律法规未明确应当持有证
书证件的其他船舶。

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根
据国家和本省规定已实施综合行政执
法管理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本规定未设定
处罚而相关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2023年12月
1日起施行。

海南自由贸易港“三无”船舶综合治理规定
（2023年11月24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25号

《海南自由贸易港“三无”船舶综合治理规定》已由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23年11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12月
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11月24日

2023年11月24日，海南省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三无”船舶
综合治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
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

一、《规定》出台的背景及意义

根据《国务院对清理、取缔“三无”船
舶通告的批复》（国函〔1994〕111号）精
神，我省持续开展“三无”船舶清理取缔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不法分子
利用“三无”船舶实施走私、偷渡、非法捕
捞等违法活动仍时有发生，严重危害水
域安全和管理秩序，破坏海洋生态环境
和海洋渔业资源，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迫切需要结合海南自由贸易
港实际，通过立法治理“三无”船舶。

《规定》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关于“三
无”船舶治理工作的决策部署，聚焦我省

在“三无”船舶治理过程中亟需解决的痛
点、难点和堵点问题，统筹兼顾综合治理
与民生保障，将有关政策措施转化为法
规制度，并做好法规与政策的衔接协调，
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提供法治保
障。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和亮点

《规定》采取“小切口”立法形式，不
设章节，共十六条，主要对“三无”船舶的
认定标准和程序、监管职责、分类处置制
度、相关主体法律责任等内容作出规范。

（一）明确“三无”船舶的认定标准
和程序。为解决执法实践中对“三无”
船舶范围把握不准、“三无”船舶单独认
定法律依据不够明晰等问题，《规定》从
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规范：一是明确“三
无”船舶是指具有无船名船号、无船舶
证书、无船籍港等情形，在水上航行、停

泊、作业的各类机动、非机动船舶以及
其他按照船舶管理的水上移动或漂浮
设施、装置。同时，还对船舶证书的定
义以及城市园林水域水上船舶；用于水
上体育运动和旅游经营活动的水上摩
托艇、橡皮艇、香蕉船、皮划艇、帆船、帆
板、冲浪板、水上飞机、拖伞等不适用
《规定》的船舶、载具范围作出规定。二
是对船舶未依法取得船名船号、船舶证
书和船籍港；所有船舶证书均已被注
销、撤销、撤回、吊销或者有效期届满未
依法延续；船舶所有权登记已注销，且
注销原因为船舶灭失、失踪、沉没、拆
解、销毁或者自行终止生产；船舶系未
经审批或者未经建造检验擅自非法建
造；伪造、变造、套用其他船舶的船名船
号、船舶证书、船籍港；船舶主尺度、船
体结构、重要机电设备等与船舶证书记
载严重不符等七类可以认定为“三无”
船舶的情形作出列举式规定。三是明

确由农业农村、海事、海警、公安、交通
运输、海关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
对“三无”船舶进行认定，并对情况复
杂、认定困难，确需联合认定的情形及
程序作出规定。

（二）明确“三无”船舶治理的监管职
责。为从根源上解决“三无”船舶监管空
白和多头监管等问题，《规定》从以下几
个方面作出规范：一是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建立协作沟通机
制，做好“三无”船舶综合治理经费、看管
场所和人员等相关保障工作。二是明确
渔业渔政、海事、海警等相关部门和单位
对“三无”船舶的监管职责和查处权限范
围，解决监管与执法相脱节的问题。三
是规定建立全省船舶信息综合管理平台
及数据库，整合资源、共享信息，实现“三
无”船舶智慧监管。

（三）明确“三无”船舶的分类处置制
度。按照省委分类处置工作思路，坚持

疏堵结合，《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
规范：一是对新增“三无”船舶和不符合
相关条件的现有“三无”船舶，规定由有
关执法机关按照职责予以没收。二是对
村（居）民家庭自用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船
舶，规定实行过渡期管理，具体办法由省
人民政府制定。三是规定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要研究制定减船转产政策，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救助服务，鼓励、
引导和支持现有“三无”船舶从业人员转
产转岗、就业创业，并将符合条件的人员
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围。

（四）明确“三无”船舶相关主体违法
行为的法律责任。按照“减存量、遏增
量”要求，强化源头管控，切断“三无”船
舶利益链条，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
度，《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规范：一
是对利用“三无”船舶从事走私、涉渔和
违反治安管理、入境出境管理、水上交通
安全管理等活动的，由有关执法机关没

收“三无”船舶，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
罚。二是对船舶所有人或者实际使用人
未依法取得制造、更新改造手续，自行或
者委托他人制造、更新改造船舶的，由渔
政监督管理机构、海事等有关部门和单
位没收制造、更新改造的船舶，并可以处
罚款。三是对船舶修造厂点制造、更新
改造未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相关手续的船
舶，未按照船舶检验机构审查批准或者
签发的检验证书、设计图纸、技术文件制
造、更新改造船舶，更新改造、维修“三
无”船舶等非法制造、更新改造船舶的，
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
款。四是对单位或者个人违法向“三无”
船舶供油、供水、供冰、供电或者代冻、转
载、收购、加工、销售其捕捞的渔获物和
其他物品的，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等部
门没收违法所得、渔获物和其他物品，并
处罚款。

《海南自由贸易港“三无”船舶综合治理规定》解读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叶媛媛 美编：孙发强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海南禁毒进行时

近日，共青团三亚市海棠区委员会
联合海棠区海岸线驿站全体人员在三亚
市海棠区红旗小学开展以绘画之名，向
毒品说“不”禁毒手抄报活动，呵护关爱
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无毒校园”的浓
厚氛围。

迎着清爽的微风，伴随着嘹亮的《上
课进行曲》，当日的禁毒主题课堂在
学生们的满怀期待中开始了。“同学
们，常见的毒品种类有哪些？”课堂一
开始，工作人员现场向学生发出提
问，学生们积极作答。在此基础上，

工作人员还向学生们讲解了毒品的
危害、怎么样拒绝毒品以及禁毒日的
相关历史等。

课堂上，工作人员通过图文并茂
的案例、有趣生动的画面讲述毒品的
种类、我国禁毒日、青少年吸毒犯罪案
例以及毒品的危害等，有效地指导学
生们制作手抄报的方法，并布置了手
抄报创作任务。同学们纷纷开动脑
筋，根据自身的理解和课外资料的补
充，用图画和文字绘制出一张张禁毒
主题手抄报，表达自己对“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的认知。学生们认真地思
考并作画，一张张画面精美内容翔实
的手抄报得以逐渐呈现，这不但培养
了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同时，让他们更
加清晰、直观地感受到了毒品对于个
人、家庭以及社会的危害，为创设无毒
平安校园打下坚实基础。

在学生们奋笔手绘之时，禁毒工作
人员还向每位学生发放了“禁毒小卫士”
纪念徽章手环，鼓励他们将禁毒知识铭
记于心。

（撰稿/梁子 谭林娜）

近日，三亚市崖州区社区戒毒（康
复）人员周某等4人专程来到崖州区禁
毒办送上一面印有“为民工讨薪维权，
持正义秉公执法”锦旗，表达他们对崖
州区禁毒委员会的感激之情。

原来，今年4月中旬，周某等4名
社区戒毒（康复）人员跟随邱某（分包
方）在崖州区某小学绿化项目工作，双
方约定好工钱每月底结算，但因 4人
入职时未签劳务合同，到月底应当发
放工钱时，邱某以各种理由拖延发工
钱。4人多次讨薪无果后，担心跟邱某

干活也拿不到工钱，于是先后离职另
寻找新的工作。

禁毒办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向
禁毒办领导汇报，同时联系村（社区）禁
毒网格员上门对周某等4人的情况进
行详细了解。经过走访得知，邱某拖欠
周某等4人的工钱到8月中旬还未发
放。随后，区禁毒办联合区住建局，由
区住建局出面约谈了工程项目负责人，
协调发放周某等4人工钱事宜。区住
建局要求项目负责人督促其项目分包
方邱某按时发放工人工钱，通过协调，

周某等4人终于拿到了工钱。
“本来都想着这个工钱要不回来

了，现在政府帮我们追回了这笔工钱，
真的非常感谢。”周某等4人专程来到区
禁毒办送上锦旗表达感谢。

“锦旗不仅是对我们禁毒工作的认
可和支持，更多是一种鞭策。”崖州区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区禁毒委常务副主
任余学军表示，该单位将始终秉承“真
诚、真心、真情”工作理念，帮助更多吸
毒人员远离毒品、尽快回归社会。

（撰稿/梁子 吉明会）

三亚市海棠区开展禁毒手抄报活动

以绘画之名 向毒品说“不”
三亚崖州区禁毒办为康复人员讨薪维权获锦旗

为民工讨薪维权 持正义秉公执法

近日，海口市龙华区遵谭镇禁毒办
借助儒周村文化节开展琼剧下乡暨禁毒
宣传进农村活动。

在演出现场，当清脆嘹亮的琼剧唱
响时，禁毒专干走到村民中间，向他们特
别是青少年普及新型毒品种类，告诫他
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要提高防范新型毒品
的伪装手段，了解吸食危害，以及涉毒所
要承担的法律后果，鼓励大家认真学习
防毒拒毒技巧，谨慎交友，切勿因好奇
心、跟从心而碰触毒品，触及法律底线。

同时，呼吁群众平时要积极地参与禁毒
宣传工作，发动亲朋好友一起抵制毒品、
珍爱生命，注重家庭教育和禁毒预防知
识教育，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而携
手共创无毒健康、和谐幸福的家园。

“原来毒品的种类有这么多，如果叔
叔阿姨不来学校宣传我们都不知道”。
活动现场，一位学生指着禁毒展板上的
新型毒品“邮票”表示，面对新型毒品的
层出不穷，青少年群体要增强防范与抵
御毒品的能力，远离KTV包厢、夜店等

场所，不接受陌生人给的食物饮品、香烟
等，要认清毒贩骗局，远离毒品。

此次活动借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
剧形式，在宣扬海南特色琼剧文化的同
时，集中宣传禁毒预防教育，让现场的观
众不仅享受了琼剧文化的熏陶，还营造
了浓厚的禁毒宣传氛围，增强了村民群
众的识毒、防毒、拒毒能力，为海南建设
无毒品危害的自由贸易港创造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

（撰稿/梁子 王金妃）

近日，海口市龙泉镇禁毒办联合
镇就业办、新坡就业驿站、海南社工到
椰子头村委会开展 2023 年防范列管
毒品“依托咪酯”宣传教育活动。

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悬挂横幅、张
贴禁毒宣传海报、向群众发放标有禁
毒标语的宣传袋子和禁毒宣传资料等
方式，向群众普及依托咪酯的外观、滥
用方式、吸食后的状态及其危害。同
时提醒辖区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
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自我保护与防范

意识、谨慎交友、远离含有依托咪酯的
“上头电子烟”等新型毒品，切勿以身
试法，造成巨大伤害。禁毒志愿者还
充分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对
发现有吸食、持有、贩卖依托咪酯、“上
头电子烟”线索要及时向公安部门举
报。全民共同打击涉毒违法犯罪行
为，筑牢禁毒“防火墙”，携手共创健康
家园、无毒村居。

禁毒教育刻不容缓。禁毒工作人
员详细讲解依托咪酯特性和危害后，

群众纷纷承诺绝不触碰毒品，不做害
人害己的事。

龙泉镇禁毒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再次掀起辖区群众积极学习
禁毒知识的热潮，营造出全民参与禁
毒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
众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加强了辖
区居民对依托咪酯的辨识能力和防范
意识，夯实居民对依托咪酯的认识，有
效防范依托咪酯滥用。

（撰稿/梁子 杜来南）

海口市龙华区开展琼剧下乡暨禁毒宣传进农村活动

演绎经典琼剧 推动禁毒普法
海口市龙华区开展防范列管毒品“依托咪酯”宣传教育活动

远离“上头电子烟”筑牢禁毒“防火墙”


